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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账户接收赃款行为的非自洗钱论探讨

●肖天棋　赖玉中

　　

[摘要]为回应国际组织互评估报告和落实国内反洗钱制度的要求,立法机关将“自洗钱”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扩大了洗钱罪犯罪主体范围,彰显了严惩洗钱犯罪的立法态度.但在打击自洗钱犯罪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司

法人员对洗钱罪保护法益和洗钱本质的把握不足,将单纯使用本人实际控制的亲属账户接收上游犯罪赃款

的行为认定为洗钱罪.然而,该接收赃款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不应再次评价为洗钱罪的构成要

件.因此,司法机关在认定“自洗钱”犯罪时,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明晰洗钱罪的保

护法益并把握洗钱本质,切勿将属于上游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重复评价为洗钱罪的客观要件,避免陷入认定

误区.

[关键词]自洗钱;保护法益;洗钱本质;亲属账户;接收赃款

案例分析

李某受贿、洗钱案：李某系某公司职员，其利用职务便

利帮助王某承接建设工程。 李某收受王某的干股分红９万

余元，７万元由王某通过银行卡转账到李某提供的其子小李

的银行卡账户，事后查明该银行卡始终处于李某的掌控下，

并用于日常个人消费。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的行为客观上符

合洗钱罪的具体行为方式——“提供资金账户”，主观上存

在掩饰、隐瞒的目的。 因此，指控李某的行为构成洗钱

罪。 但法院认为李某使用其亲属的银行卡给王某为收受贿

款的行为，是完成上游受贿犯罪的组成部分，此行为并未改

变贿款性质。 李某在客观上并未实施将受贿款转为形式上

合法的洗白行为，李某的行为不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不

构成洗钱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上游犯罪本犯“自洗钱”的行为

纳入刑事打击范围，由此掀起一阵严打洗钱犯罪的风浪。

在严打洗钱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下，司法机关在办理洗钱相

关案件中存在误区，易产生司法认定及处理与刑法原则、理

念等相背离的现象。 上述受贿、洗钱案件中，受贿人实施

使用亲属账户接收贿款的行为，属于受贿罪既遂的表现。

同时，在客观上符合洗钱罪情形之一“提供资金账户”行

为。 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将该行为认定为洗钱犯罪，而法院

认为该行为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已被评价，不应当再次以

洗钱罪进行评价。 对“上游犯罪本犯使用亲属银行账户接

收受贿财物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洗钱罪”值得探讨，司

法机关对此类行为进行正确的法律评价尤为重要。

洗钱罪保护法益的探析

(一)保护法益的单一性论证及具体化解读

我国理论界对于洗钱罪的保护法益主要有三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为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第

二种观点为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所侵害的法益。

第三种观点为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上述观点均认可国家金

融管理秩序是洗钱罪的保护法益，而值得讨论的是司法机关

的正常活动和上游七大类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否为洗钱罪的

保护法益？ 将洗钱罪的犯罪客体理解为包括司法机关的正

常活动，必然会混淆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犯罪的区别，造成司

法适用混乱。 洗钱是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所获赃物进行“漂

白”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司法机关的工作，甚

至增加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的查处难度。 但这只是客观事

实，并不意味着刑法规定洗钱罪是为了保护司法活动。 从

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来看，不可否认的是

打击洗钱犯罪是对上游犯罪“打财断血”，司法机关可以通

过摧毁经济基础，以削弱上游犯罪行为人的利益驱动力，进

而掣肘上游犯罪的实施。 这只能说明惩治洗钱犯罪，能够

起到对上游犯罪的遏制作用。 但从洗钱犯罪危害性的角度

来看，洗钱行为必然会侵害金融管理秩序，而对上游犯罪所

侵害的“国家对毒品管理制度、对外贸易的管制”等法益并

未造成直接损害。 因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或者上游犯

罪所侵害的法益，不能解释为洗钱罪的保护法益。

洗钱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具有单一性。 一方面，我国

《刑法(分则)》对于具体犯罪采用了按类规定的做法。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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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被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罪”中，则洗钱罪保护法益理所当是金融管理秩序。 另

一方面，我国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犯罪中分离出来并独

立设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洗钱犯罪行为相较于一般赃

物犯罪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洗钱犯罪涉及金额较大，且

通常是通过金融领域的相关活动进行，洗钱犯罪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主要或者集中表现在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

“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应当从两个层面进行具体化理

解：第一层面是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大众对国家金融系统的

信赖利益。 从立法思路来看，将洗钱罪归入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罪的主要原因，是犯罪分子借助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

施洗钱行为的现象多发，这类行为破坏了金融体系的纯洁

性，降低了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 更为重要的是，上

游犯罪产生的巨额“黑钱”一旦进入国家金融系统，加之洗

钱手段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甚至会

引发国家金融危机。 第二层面是国家反洗钱管理制度。 随

着反洗钱立法的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监管力度的日益加大，

通过金融系统清洗“黑钱”的犯罪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制。 但是洗钱手段仍然在不断“翻新、升级”，犯罪分子目

光聚焦各类非金融领域的洗钱渠道。 此时上游犯罪所得及

其收益游离金融管理之外，犯罪分子通过非金融领域的“漂

洗”进入流通领域，致使“黑钱”转为“白钱”脱离金融监

管，大量赃款纳入合法的经济活动之中，给金融秩序造成

危害。

(二)法益侵害论下洗钱本质的揭示

法益侵害说主张判断某一行为具有违法性的基本前提，

是该行为危害了特定法益，从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角度区分罪

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洗钱行为应受刑法规制的根本原

因，在于其对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大众对国家金融系统的信

赖利益，或者国家反洗钱管理制度造成的威胁或侵害。

洗钱的核心在于“洗”，也就是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性质和来源的客观行为。 这里所谓

的“掩饰”是指行为人采用作假的方式，掩饰七类犯罪违法

所得及其收益等的事实；而“隐瞒”则是指行为人刻意不让

他人知悉，存在七类犯罪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事实。 上述

两者的相同点在于行为的本质均是为了掩盖事实，并达到切

断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与上游犯罪的联系。 洗钱罪构成要

件中的“掩饰、隐瞒行为”，不同于传统赃物犯罪下对犯罪

所得继续占有行为，而是通过一定方式阻断犯罪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并形成合法外观的新行为。 从法益侵害

说主张的结果无价值论角度来看，即便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

害法益的目的，或行为所表现出一定主观恶性，若该行为没

有或者不可能侵害到某种法益，也认为没有违法性，不能启

动刑法对这种行为进行惩治。 从刑事法律意义上来说，洗

钱的本质在于行为人采取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方式，使非法

收益具备“合法化”的表征，进而切断犯罪所得，及产生的

收益与上游犯罪的联系，最终实现安全、循环使用。

上游犯罪本犯使用亲属账户接收赃款行为的剖析

(一)该行为不符合洗钱罪构成要件

１．客观上不能产生赃款合法化的效果

使用资金账户为中性的生活化行为，本身不具有法益侵

害性。 无论是行为人使用本人的账户还是行为人以外的人

的账户，直接接收上游犯罪的赃款这种单纯接收赃款的行

为，只是将赃款单向注入金融系统管理范围内，不会使得资

金流向产生断点，更无法体现“黑钱”转化为“合法收

入”。 而真正能够产生赃款“合法化”并切断资金流向轨迹

的行为，是接收赃款后从该账户取现、转账或转换等多层化

行为，此种后续行为极易造成犯罪赃款与合法资金的混同，

从而产生合法化的效果。

如２０２１年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雷某、李某洗钱

案”中，行为人除了实施提供资金账户的行为，还存在大额

取现或将大额赃款的多个账户之间进行频繁划转，将转账拆

分为先取现后存款、人为割裂交易链条、利用银行支付结算

业务采取了多种手段实施洗钱犯罪。 犯罪分子通过隐匿资

金流转关系，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赃款初次进入收取账户本身没有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只是后

续的多层化行为产生了掩饰、隐瞒赃款来源和性质的效果。

再如“欧某信用卡诈骗、洗钱案”，该案中欧某在拾得他人

银行卡后，实施取走卡内现金并将现金全部存入自己的账户

的行为，不构成洗钱罪。 欧某将现金存入自己账户的行

为，属于取得信用卡诈骗所得的处置、存储行为，客观上没

有改变犯罪所得的“非法”性质。 同样，在上游犯罪本犯

使用亲属账户接收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中，赃款初

次转入该银行账户，资金链并未断裂，该资金的性质仍然是

不合法的，未能产生赃款合法化的效果。

２．主观上非必然具有掩饰隐瞒的目的

洗钱罪主观要素包括行为人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

的明知，以及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目的。

自洗钱犯罪中，行为人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必然明

知，无需证明，但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洗钱的犯罪目的仍然

需要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对“掩饰、隐瞒”等主观要件要素的证

明，通过综合行为次数、时间等因素进行判断，以及根据事

实上是否存在掩盖涉案财产非法性的客观危害行为，来推定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例如，前述李某受贿、洗钱案中，李

某使用其子的银行账户接收上游犯罪的赃款，该银行卡的户

主虽然是李某的亲属，但从该卡的日常使用情况来看，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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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李某的实际控制、使用状态之下，基本上可视为是李

某本人的。 使用此卡接收赃款的行为，不必然能够推定行

为人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的目的。 对比“郭某洗钱

案”中郭某使用其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信息注册微信账号、支

付宝账号以收取毒资，郭某虽然也使用亲属账户接收赃款，

但是从其客观行为上能够明显推定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赃

款的目的。“张某贩卖毒品、洗钱罪案”中，张某通过手机

登入其朋友实名认证的微信账号，并使用其该微信账号收取

毒资。 李某使用由本人持有使用的亲属账户与借用其他非

亲属账户接收赃款的主观目的有所不同的，其主观上非必然

具有掩饰、隐瞒赃款来源和性质的故意。

“亲属账户”应当作限制解释：行为人实际上能够实现

控制使用的亲属账户。 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以银行卡

为代表的资金账户在夫妻等亲缘关系中通常表现出“共用”

的状况，夫妻或者特定亲属之间互相知晓对方资金账号和密

码都是很常见的。 另一方面，在对于上游案件办理中，行

为人使用本人实际控制的亲属账户接收赃款，对逃避司法侦

查的作用程度较低，被侦查人员查明的可能性较大。 故不

能将行为人使用非本人账户接收赃款的行为，就简单等同于

行为人具有掩饰、隐瞒的意图。

(二)该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

洗钱属于上游犯罪的事后行为，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作

为洗钱罪的认定前提。 基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紧密关系

考量，在认定洗钱罪时必须遵循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犯罪

行为人接收上游犯罪所得，是上游犯罪的必经过程和完成犯

罪的必要部分，接收行为本身没有造成新的法益侵害或者扩

大对原法益侵害，该行为已经被上游犯罪评价。 若将属于

上游犯罪构成要件再次作为下游洗钱犯罪的构成要件予以评

价，则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２０２２年最高检发布的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马某

益受贿洗钱案”中强调：“洗钱罪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取得

或控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实施的新的犯罪活动，与上游犯

罪分别具有独立的构成。 在上游犯罪实行过程中，上游犯

罪本犯提供或者使用账户接收、取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

为，是完成上游犯罪的行为，是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不应

当认定洗钱罪。”在“冯某才等人贩卖毒品、洗钱案”中指

出，“认定上游犯罪和自洗钱犯罪，都应当符合各自独立的

犯罪构成。 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接收、接受资金行为，

属于上游犯罪的完成行为，是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不

宜重复认定为洗钱行为”。

如今，资金账户是个人进行经济生活、参与金融活动的

主要媒介。 资金账户交易便利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助长了

犯罪资金的流动。 在犯罪活动中使用账户收取赃款与进行

现金交易收取赃款二者性质相同，均是上游犯罪完成的必要

环节。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提供资金账户给行贿人用于

收取贿款。 该受贿人使用该资金账户属于受贿犯罪的事中

行为，即使为事后收款行为，也应当将其视为已由上游受贿

罪法律评价所包含，不应再将该收款行为作为构成洗钱罪的

事实根据予以再次评价。 否则属于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

以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这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基本原则。

结束语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通过打击下游洗钱犯罪活动，以威

慑涉毒、贪腐等上游犯罪活动的态势下，司法机关要坚守依

法治理，认定洗钱罪时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与主客观相

一致原则。 同时，切忌抛弃“事后不可罚行为”与“期待可

能性”等刑法理论的适用，在充分把握洗钱罪构成要件的基

础上，准确认定相关行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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